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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 为了进一步巩固2004－2005年全国非法采供血液和单采血

浆专项整治成果，保证人民群众的用血安全和身体健康，严

厉打击在临床用血和原料血浆采集、供应过程中出现的违规

、违法行为，我部决定2006年下半年开展全国血液安全监督

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及工作安排检

查自2006年7月至12月，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6年7

月下旬－8月底各血站、单采血浆站和医疗机构对照有关法规

开展内部自查自纠； 第二阶段：2006年9月初－10月底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开展对辖区内血站、单采

血浆站和医疗机构临床用血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阶段：2006

年11月－12月底卫生部组织对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

抽查。 二、检查内容 （一）血站：根据《献血法》、《血站

管理办法》、《血站基本标准》等规范性文件，检查血站采

供血资格、献血者管理、血液检测、实验室管理等情况，重

点对人员资质、献血者身份进行核对和登记情况、血液采集

、储存、发放、运输的过程管理、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传

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医疗废物处理等法规的贯彻落实情况进

行检查；同时对血站设置的分支机构、固定采血点（室）、

流动采血车以及储血点情况进行检查。 （二）单采血浆站：

根据《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单采血浆站基本标准》等法



规文件，以及2006年3月我部联合中编办、发展改革委、人事

部、劳动保障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9部委共同印发的《

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的要求，检查单采血浆站

血源管理、体检、化验、原料血浆采集供应、传染病疫情报

告制度、医疗废物处理等方面的管理规范的落实情况，在单

采血浆站转制期间，重点要对供血浆者身份进行核对（有无

跨区域采集血浆）、原料血浆采集量与采集间隔、一次性采

血浆器材使用后的处置情况以及原料血浆供应情况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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